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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中國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提升本校學生英文能力，因應學生個別差異與適

性發展，增進外語教學品質，訂定「中國科技大學大學英文分級教學暨外語轉班

實施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第二條  本辦法所稱之大學英文分級教學，係將通識基礎課群之大學外文(英文)課程分為

基礎級和進階級兩個級別，依據學生英文能力高低，實施適性分級教學，達到因

材施教之目的。 
第三條  大學英文分級方式： 

一、經由入學管道統一分發之新生，依其英文成績進行分級。如無入學英文成績，

採由通識教育中心於開學第一週統一辦理檢測，決定學生所分屬之班級。 
二、舊生(包含重補修生、復學生以及轉學生)應於開學第一週，至所屬學系開課

時段內不同級數之大學英文課程旁聽，在任課老師的協助下，自行決定適合

選修之班級。 
三、同班級學生如有英文程度差異過大之情形，得由開課單位評估後，另行安排

適當之個別輔導或分級調整措施。 
第四條  為落實分級教學，提升學生英文能力，通識教育中心應依不同級別安排學生至語

言自學中心自學與接受英文課後輔導教學。        
第五條  大學英文修課學生轉級規定：  

一、新生不得提出轉級申請。 
二、申請時間：每學期加退選時間。 
三、學生符合以下情形者，得申請升級： 

(一)前一學期英文總成績在全班前 10%之內者。 
(二)參加校內外競試，等同全民英檢各等級通過者。 

四、學生前一學期英文成績在四十五分以下(不含四十五分)者，得申請降級。 
五、申請方式：由學生填寫申請單，附前一學期英文成績證明以及原分發班級任

課教師以及欲轉往之班級任課教師簽名，經通識教育中心審核同意後，轉交

至教務處，由教務處正式更正修課學生名單。 
六、申請次數：申請降級以一次為限，申請升級則沒有限制。 
七、學生在辦理轉級期間，教務處尚未確定轉班是否成功之前，應留在原班級上

課，以避免曠課之產生。 
第六條  本辦法所稱之外語轉班，係指四技日間部同學得依自身之學習規劃選擇修讀英語

或日語課程，惟若修讀期間遇有適應困難之情事，學生得於次學年加退選期間提

出轉班申請，並須全程修讀擬轉換之課程。         
第七條  為鼓勵學生多元適性學習及外語能力傑出之表現，學生如有通過國內外英日語能

力檢定，得提出免修外文課程之申請，惟應依本校「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」第二條、

第四條辦理之。 
第八條  本辦法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
